
“不用等执行立案，短短几天就
拿到了全额案款，既省时又省钱，太
感谢公主岭市人民法院了！”吉林省
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与吉林省某城
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主岭市分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吉林省某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收到案款后，专门
打来电话向公主岭法院诉讼部门以
及执行部门的办案法官表达了感
谢。这起纠纷通过“审执联动+执前
扣划”机制，在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
序前圆满化解，成为该院深化立审
执协调配合、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典型实践。

吉林省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与吉林省某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公主岭市分公司因货款支付问
题产生纠纷，吉林省某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诉至该院后，向该院申请了
诉讼财产保全。诉讼部门承办法
官快速响应，依法对吉林省某城市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主岭市分公
司名下的银行账户采取了保全措
施，成功冻结其银行账户内存款。
吉林省某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主岭市分公司在得知账户被冻

结后，表示愿意主动履行付款义
务，但因账户被冻结无法自主支
付，需要吉林省某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先申请解除对账户的查封，而吉
林省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则担心
解除保全后对方失信，坚决不同意
先解封账户，双方陷入“解封付
款”与“付款解封”的两难僵局。

为破解这一困境，审判部门主
动启动审执联动机制，第一时间与
执行部门召开协同工作会议。依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立审执
协调配合推动矛盾纠纷执前化解
的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结合已
冻结吉林省某城市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公主岭市分公司存款的实际
情况，两部门共同研讨制定“执前
扣划”专项方案：由诉讼部门以原
案号作出民事调解书以及扣划裁
定，明确财产保全情况、履行金
额、案款划转路径等核心内容；执
行部门凭扣划裁定及协助执行通
知书，直接对冻结账户内的案款实
施扣划，无需当事人另行申请强制
执行。

方案确定后，审判部门迅速完

成裁定制作与审批流程，并将民事
调解书与扣划裁定移送执行部门，
执行部门通过原财产保全执保案号
将案款扣划至该院案款专户，同时，
扣划完成后及时解除对吉林省某城
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主岭市分公
司账户的冻结措施，确保其正常招
投标、资金周转等生产经营活动不
受影响。“既避免了因成为被执行人
而产生不良征信记录，又节省了执
行费用，公主岭市人民法院的做法
真正兼顾了双方合法权益。”吉林省
某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主岭市
分公司负责人对这一创新举措深表
认可。

此次执前扣划的成功实施，是
公主岭人民法院打破审判与执行环
节壁垒的生动实践。通过审判部门
精准裁判与执行部门高效实施的无
缝衔接，变“静态冻结”为“动态化
解”，既保障了债权人“胜诉即获
偿”，又为债务人减轻了执行成本，
降低了信用风险，真正实现“案结事
了人和”的双赢效果。

陈佳音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原告公司是长春市宽城
区重点医药流通企业，承担
着辖区数十家医疗机构的药
品供应任务，其经营状况直
接关系到区域医药供应链稳
定。一场标的额超 5800万
元的医药供销纠纷，让这家
重点企业资金链濒临断裂。
最终在承办法官的努力下，
这起大额商事纠纷成功化
解。

2025年初，原告公司与
被告公司签订《销售协议》，
原告公司按约完成全部药品
供应后，被告公司因行业回
款周期拉长、下游客户违约，
迟迟未支付 5800万余元货
款。“仓储、物流成本居高不
下，上游药厂催款不断，药品
备货难以为继。”原告公司负
责人吴经理说。多次协商无
果后，原告公司向长春市宽城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
财产保全。

法院立即启动涉企纠纷
绿色通道，快速审查案件材
料，第一时间依法裁定对被
告公司名下银行账户采取保
全措施，冻结相应财产。承
办法官深知，原告公司作为
重点企业，资金链断裂不仅
影响自身经营，还可能导致
辖区医疗机构药品供应断
档，而简单“一判了之”或长
期保全，也会让被告公司陷
入经营绝境。秉持“如我在

诉”理念，承办法官决定以保
全为抓手，推进以保促调，推
动双方实现共赢。

调解室内，法官先向被告
公司代理人芦某释明财产保
全的法律后果，以及拒不履行
债务可能面临的强制执行、信
用惩戒等风险，让其充分认识
到主动还款的必要性；再倾听
原告公司诉求，梳理企业资金
缺口和经营难题。“保全不是
目的，化解纠纷、保障发展才
是核心。你们合作多年，供应
链稳定对双方都至关重要，不
如通过分期还款破解当前困
局。”

经过多轮沟通，双方最终
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公司分期
向原告公司支付货款，首笔金
额 3600万元于调解当日给
付，剩余款项约定于2026年2
月15日前足额付清，同时明
确了逾期履约的责任。协议
达成后，在原告公司的申请
下，法院同步解除对被告公司
部分账户的保全措施。

看着手机里的到账通知，
吴经理悬着的心彻底放下：“这
笔‘及时雨’让我们能立刻备
货，确保医疗机构药品供应不
中断。”被告公司代理人芦某也
表示：“这件事情让我们正视责
任，又留下了经营余地，我们会
全力筹措资金按期履约，今后
将规范经营、诚信合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昔日合伙经营，今朝对簿公
堂。工商登记未变更，一笔火灾赔
偿款该归登记“经营者”，还是实际
经营人？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莲花山人民法庭庭长胡雪莹依法审
结一起合伙经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案件，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案件审结后，原告将一面印有

“公平正义好法官 清正廉洁品德
高”的锦旗送到承办法官手中，表达
对法官公正审判、司法为民的诚挚
谢意。

该案原、被告曾合伙经营一家
再生资源回收站，登记为个体工商
户，被告为工商登记上的经营者。
此后，被告提出退伙，双方虽就退
伙事宜达成一致，却未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后该回收站因火灾造成
财产损失，经法院判决，事故责任
方支付了相应赔偿款。被告以其
仍为登记经营者为由，主张平分该
笔赔偿款，并拒绝配合原告领取款

项。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全
部赔偿款应归自己所有。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胡雪莹
认真梳理案情，精准归纳争议焦
点。尽管火灾导致部分财物灭失，
但因此获得的赔偿金作为原物的价
值替代，相关权属争议仍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四
条规定的“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
争议”的情形，利害关系人有权请求
确认权利。

案件审理的关键在于查清退伙
后的实际经营状况。面对双方各执一
词、证据繁杂的情况，胡雪莹细致梳理
了全部证据，包括合伙协议、退伙清算
凭证以及日常经营收支单据等。证据
清晰显示，被告自2020年退伙并完成
清算后，已不再参与实际经营。回收
站此后的运营投入、成本负担及经营
风险，均由原告独立承担，原告是无可
争议的实际经营人，而被告仅为未及
时变更的登记经营者。

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十四条规
定：“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经依
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
户可以起字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
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
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
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
法官进一步阐释，个体工商户的特征
之一即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财产，个
体工商户的财产与实际经营者个人
财产融为一体。本案中，案涉经营场
所与实际经营人原告的个人财产融
为一体，则基于该财产损失产生的赔
偿款亦应为原告所有。被告虽在工
商登记上保留经营者之名，但已不享
有经营收益，亦不承担经营风险，其
主张分割基于该财产产生的赔偿款，
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确认该笔
火灾赔偿款归原告所有。被告上诉
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家住锦江社区的张
阿姨得知抚松林区基层法院

“法官进社区”活动正在开展，
特意赶来咨询房屋继承过户
的难题。法官结合相关法律
规定，一步步为张阿姨梳理流
程，告知需要准备的材料，并详

细介绍了诉讼中的调解程序，
告知法院会尽力促成调解，减
少顾虑。此次法官进社区活
动，是抚松林区基层法院践行
司法为民宗旨的生动写照，切
实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的法
律问题。 宋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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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万元当场兑付
以保促调盘活企业资金链

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开展廉政家风教育活动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
院组织开展廉洁家风教育活
动，引导干警共同营造良好
家风氛围。此次活动进一步
强化了干警的廉洁家风意

识。下一步，抚松林区基层
法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扎实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为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
家庭廉洁防线。 宋彦璇

深耕社区“责任田”法治温暖送到家

明辨是非护权益 一面锦旗映初心

审执联动破僵局 高效兑现胜诉权益


